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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法院核对表 

简介 

世界各地的法院和司法系统正在经历重大的数字转型。他们正在投资技术以支持核心功能，

例如电子归档和文档系统、数字案件管理系统、远程协作工具、数字支付系统、视频会议和

虚拟临场等。这些技术投资可以帮助法院和司法系统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但不清楚今天它

们是否支持残疾人的数字包容和司法保障。虽然许多法院和司法系统正在努力解决建筑或物

理环境中的可访问性障碍，但一项近期的调查显示，只有不到一半的法院和司法系统提供了

支持数字包容的技术和解决方案。全世界许多受调查法院的管理人员都没有意识到，新的创

新解决方案，如自动抄本和开端说明、远程协作工具和视频会议，具有解决残疾人法院包容

的长期障碍的潜力。 

没有多数字可访问性的明确承诺，司法系统将面临有加深残疾人的数字鸿沟并为他们制造新

的司法障碍的风险。当司法系统投资于可访问的数字技术并以创新的方式利用新兴技术时，

他们将可以实现转型目标，同时加强对所有人的司法保障。 

 

法院中数字包容状况 

2019 年，G3ict 与国际法院行政人员协会（IACA）合作，对其成员以及在法庭上或与法院合

作的其他专家就技术和司法保障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法院专业人员缺乏对残疾的认识和

对可访问技术的了解。法院行政人员知道他们需要帮助，以学习如何确保他们以一种使法院

更可访问和包容的方式实施数字技术。在接受调查的法院专业人员中， 

 很少人（只有 16% 的受访者）认为法院技术部署的可及性很高或非常高。超过三

分之一 （38.36%）评级为低或非常低。例如，只有 17% 的人说文档提供可访问格

式（即为屏幕阅读器使用而格式化），只有不到 10% 的人表示部署可访问的移动应

用程序。 

 不到一半（40%）提供了支持残疾人数字化纳入的技术，而近 75%的法院则确保其

房舍的实物无障碍。 

 绝大多数人说，今天法院采购官员在购买技术时要么没有使用信通技术无障碍标准，

https://g3ict.org/publication/technology-access-to-justice-for-persons-with-disabilities-iaca-g3ict-survey-results
https://g3ict.org/blogs/as-courts-go-digital-will-persons-with-disabilities-have-access-to-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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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只是不一致地使用信通技术无障碍标准。 

2018 年，G3ict 与国际残疾人联盟（IDA）合作，就技术和司法保障对其成员、世界各地的

残疾人组织（DPO）进行了调查。绝大多数接受调查的 DPO——84%——表示残疾人无法获

得与其他公民同等的司法制度保障。85%认为残疾人在司法系统方面面临中等到极端的障碍，

这些障碍对他们造成了严重影响。 

 

迈向更具包容性的法院系统 

G3ict 及其在政府、民间社会和工业界中的合作伙伴正在努力帮助各级司法机构将可访问的

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纳入其政策和工作中。共同目标是在法院和司法系统中支持对作为

其 ICT 战略和部署主要部分的可访问性的明确和坚定的承诺，即要确保其正在进行的数字化

转型为实现残疾人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包容性和司法保障提供支持。 

为了帮助法院因应对残疾人更多的包容性和司法保障调整自己的数字化转型，G3ict 制定了

以下框架和建议行动，即“包容性法院核对表”。 

包容性法院核对表包括法院应发展以支持可访问性和包容性数字转型的 10 个核心能力。它

为发展包容性法院的这 10 个核心数字能力提供了 36 个具体步骤或精细活动。此包容性法

院核对表的目标是为残疾人更多的司法保障提供支持。 

 

包容性法院核对表 

10 项核心功能 精细活动 

1. 数字包容性战略 

包容性法院制定和实施数字包

容性战略，该战略将为残疾人和

年长者优化 ICT 可访问性、广泛

的包容性和加强司法保障。 

包容性法院为可访问、可使用以

及可为支持雇员及公众的个人

需求和能力的法院运营和服务

 在所有部门制定并实施正式的数字包容性战略，解

决广泛的连接、访问和数字技能。包括与残疾人和

年长者特别相关的程序和结果指标（例如程序数字

化、远程出庭、线上争议解决），使一般公众和法

院雇员中的残疾人受益。 

 将不同残疾群体（例如长期身体、精神、智力或感

官障碍者）的残疾人定义为数字包容战略工作的具

体目标受益者。确保包括非明显残疾的人士和可能

https://g3ict.org/news-releases/technology-is-key-to-improving-access-to-justice-for-persons-with-disabilities
https://www.un.org/esa/socdev/enable/faqs.htm#defi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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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计划。 因受伤而暂时残疾的人士。 

 确定每个残疾群体待解决的分离包容性问题作为

其战略的一部分。例如： 

 聋人是否可以参加远程出庭，如视频审判听证

会？ 

 盲人是否可以使用线上争议解决机制或填写

数字表单？ 

 认知或智力和发育障碍患者是否可以使用数

字支付系统吗？ 

 记录 ICT 可访问性和数字包容性指标，这些指标均

为定义明确、定量且与特定残疾群体以及经改善的

司法结果保障相关，例如追踪和系统化包容请求。 

2. 领导力 

在包容性法院中，领导层积极推

进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包容的目

标和战略，以实现更多的残疾人

司法保障。 

 法院领导层（如司法部官员、法院官员、检察官、

法官等）公开对残疾人和年长者的数字包容和司法

保障作出承诺。 

 法院领导层在多个部门（如财务和行政服务、规划

和法院服务、研究和信息服务、法院业务、法院安

全、财务、人力资源等）对执行数字包容性战略做

好协调工作。 

 法院领导层招募残疾人团体、ICT 行业和公民，作

为外部利益相关者流程的一部分，以支持改善 ICT

可访问性、数字包容性和司法保障。 

3. 预算编制 

包容性法院的预算程序支持采

取创新和综合办法，改善 ICT 可

访问性和数字包容性，包括支持

司法保障。 

 实施有文件记录的详细方法，为 ICT 可访问性和数

字包容性活动请求资金。 

 每年进行多年财务规划和预算编制，以支持改善法

院范围内的可访问性和数字包容性（例如，公共计

划、服务和基础设施、更新遗留系统、维护设计指

南和标准、人员配置、培训和技术支持）。 

 将数字转型计划的预算拨款和技术投资用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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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和指标，其中包括残疾人和年长者的成果。追

踪可访问性和包容性投资回报（RoI）。 

4. 包容性参与文化 

包容性法院通过确保包括残疾

人和年长者在内的不同社区能

够使用与法院所有传统和较新

的通信方式，展示包容性互动的

文化。 

 用传统方法（如网站、电子邮件）和/或较新的渠道

（例如社交媒体、手机应用）实现可访问性，以便

和利益相关者互动。 

 创建和使用标准流程，以验证所有残疾人群体是否

都能访问已建立的通信和反馈机制，并定期测试较

新的和传统利益相关者参与渠道的可访问性。 

 主动征求（例如通过公众会议、调查和社交媒体）

所有残疾人群体的反馈和想法，以改善数字包容性

和司法保障。 

5. 多样性文化 

包容性法院创造和维持多样性

文化，以支持实现包容和司法保

障的目标和战略。他们发展了包

括残疾人在内的劳动力队伍，并

通过培训方案在所有法院工作

人员中广泛提高对残疾障碍的

认识。 

 实施标准流程和政策，以支持法院员工招聘和聘用

工作之间更大的多样性（例如，确保数字招聘渠道

畅通，邀请残疾候选人通过专用途径申请，培训招

聘团队了解残疾人礼仪和住宿情况，公布工作场所

调整政策，向所有新员工通报残疾员工资源组和其

他支持，提供由集中团队和集中资金支持的工作场

所调整）。 

 实施标准程序和政策，对所有法院工作人员进行残

疾和包容性方面的培训。 

 定义所有员工都必须参加残疾和包容性培训的积

分（例如新员工入职）。 

 鼓励工作人员加入以可访问性为重点的专业协会

（如国际可访问性专业人员协会），并获得相关的

可访问性认证，特别是在数字包容性和 ICT 可访问

性领域。 

6. 透明的文化 

在包容性法院中，透明的文化是

残疾人和年长者数字化包容的

 公开有关可访问性、数字包容和可用包容的信息。

主动宣传此类信息。 

 定义标准流程和政策，要求以可访问格式提供信

https://www.accessibilityassoci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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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透明度延伸到以所有人都

能轻易理解的可访问格式提供

信息。 

息，例如盲文、电子格式、视频字幕、手语解释器、

视频中继等。 

 制定指标和资金，以确保所有部门都能以可访问的

格式提供信息。 

7. 结构和组织 

包容性法院的结构本身使其能

够有效地管理可访问性和数字

包容性这一专题及其与法院活

动和司法保障努力的关系。 

 为组织单位或指定经理提供预算和执行支持，并指

定角色来管理可访问性和数字包容性。 

 向单位或指定经理提供资源和授权，以便为法院部

门和工作人员提供可访问性和数字包容性支持、培

训、标准和咨询。 

 定义法院部门和工作人员应与负责 ICT可访问性和

数字包容性的单位或经理协商确定积分，以确保与

法院的总体议程保持一致。 

8. 采购 

包容性法院将可访问性作为其

ICT 采购和技术投资的一项要

求。 

 制定和实施标准流程、政策和准则，将 ICT 可访问

性和数字包容性纳入技术产品、服务和分包商的采

购和开发流程。定期评估可访问性和数字包容性是

否正在改善。 

 优先考虑支持可访问性和数字包容性结果的解决

方案，例如增加参与和简化通信。例如，某些应用

程序附带了用于检查网站和文档可访问性的内置

辅助技术和工具。 

 在采购之前，创建流程和准则，以确定供应商是否

符合 ICT 可访问性标准和要求（例如测试，审核，

使用相关、现成的工件，如核对表、评分/供应商评

估文档）。 

 主动直接地与供应商就 ICT可访问性和数字包容性

进行互动。 

 更多信息，请参阅《包容性政府和公共部门的

信息通信技术（ICT）采购：雇用 ICT 供应商指

南》 

https://g3ict.org/upload/publication/procurement-of-icts-for-inclusive-government-and-public-sector-guide-for-engaging-ict-vendors/PubSec-Procurement-Discussion-Guide_XT.pdf
https://g3ict.org/upload/publication/procurement-of-icts-for-inclusive-government-and-public-sector-guide-for-engaging-ict-vendors/PubSec-Procurement-Discussion-Guide_XT.pdf
https://g3ict.org/upload/publication/procurement-of-icts-for-inclusive-government-and-public-sector-guide-for-engaging-ict-vendors/PubSec-Procurement-Discussion-Guide_X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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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技术开发和部署 

包容性法院部署可访问的 ICT 基

础设施和有关法律技术。这些资

产具有包容性、得到广泛采用并

可供所有人使用，包括残疾人和

年长者。 

 为开发和部署可访问的技术资产创建标准流程、准

则和明确的指标。 

 使用全球 ICT可访问性标准进行可访问性评估和审

核，例如 EN 301 549、美国第 508 节和《万维网联

盟（W3C）Web 内容可访问性指南（WCAG）2.1》。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实施优先 ICT 可访问

性标准指南》 

 为修复可访问性问题分配集中资金。 

 编目可访问性和可用性问题以及补救措施，以便持

续改进，并跨部门共享最佳实践。 

 推动 ICT创新和利用尖端技术来解决长期存在的法

院可访问性和包容性问题。例如，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学习可帮助法院数字化重要的法律文件，与

纸张或图像不同，这些文件可以通过辅助技术为残

障人士读取。同样，包括视频和协作软件以及人工

和虚拟现实等技术可以支持残疾人远程参与法庭

诉讼，包括使用现场字幕为有听觉和其他残疾的人

提供额外支持。 

 与残疾人组织、司法保障、工业界和学术界合作，

对利用 ICT创新和前沿技术的活动实现程序化和给

予资助。 

10. 全球标准 

包容性法院认识到全球 ICT 可访

问性标准的重要性。他们保持紧

贴这些标准，促进其开发和维

护，并使用它们来指导和通报技

术计划和投资。 

 要求使用全球 ICT 可访问性标准来指导和通报 ICT

基础设施技术计划和投资，例如 EN 301 549（欧

盟）；1973 年技术要求《康复法》第 508 节（美国），

WCAG 2.0/ISO/IEC 40500（2013 年）及其更新版

WCAG 2.1（2018 年）。 

 为如 IT 何采购专业人员等法院工作人员的标准培

训活动实现程序化并提供资助。 

 随时了解重要的全球 ICT 可访问性标准的最新动

https://smartcities4all.org/?redirect=%2FSC4A_Toolkit_-_Standards_XT.php
https://smartcities4all.org/?redirect=%2FSC4A_Toolkit_-_Standards_XT.php
http://mandate376.standards.eu/standard
https://www.section508.gov/manage/laws-and-policies
https://www.w3.org/TR/WCAG20/
https://www.w3.org/TR/WCAG21/


 

7 

 

态。与残疾人组织、民间社会、学术界和工业界合

作，支持对外部用户、开发人员和 IT 专业人员的

ICT 可访问性认识和培训。 

 

背景和环境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CRPD）确认 ICT 可访问性既是一项人权（条款 9）也是其他人

权的推动因素。条款 13 要求各国确保残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得到有效的司法保障。

全世界有 181 个国家前述了 CRPD。许多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和政策都符合这些 CRPD 承

诺以及全球相关的 ICT 可访问性标准，例如以上核对单中提及的标准。对于 ICT，可访问性

被公认为是如计算机、移动电话、自助服务亭或软件等主流技术的特性，可供最广泛的用户

使用，而不论其能力或残疾程度如何。 

2018 年，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37 届会议上，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表了一份关于根

据 CRPD 条款 13 的司法保障权利报告。该报告明确规定了司法保障的法律依据。报告详细

介绍了今天残疾人在司法保障方面如何继续面临重大障碍，并强调 CRPD 原则，即“在司法

系统内所有阶段和作用范围内平等和有效的参与”是司法保障的核心。结合联合国这份报告，

G3ict 发布了一份文件，建议采取八项相互关联的战略，帮助法院和司法系统利用技术，为

残疾人更多的司法保障提供支持。 

有关 G3ict 促进更大程度的可及性、包容性和诉诸司法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isabilities/convention-on-the-rights-of-persons-with-disabilities.html
https://ap.ohchr.org/documents/dpage_e.aspx?si=A/HRC/37/25
https://g3ict.org/research_programs/access-to-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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